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行政执法公示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机关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河北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河北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是指本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职责的行为。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公示，是指本机关通过一定载体和方式，主动向社会公众和行政相对人公开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信息，自觉接受监督的活动。

第三条 本机关在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中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第四条 行政执法公示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平、公正、合法、及时、准确、便民的原则。

行政执法公示应当与政府信息公开、权责清单发布、信用信息公示、“双随机、一公开”等工作统筹推进。

第五条 行政执法公示按照“谁执法、谁公示”的原则，由承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职责的内设机构（以下简称“执法承办机构”）具体负责实施。法制机构负责本机关行政执法公示工作的指导。

本机关加强行政执法公示保密审查，对拟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按照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

第二章 公示公开内容

第一节 事前公开

第六条 以下事项应当作为行政执法事前公开的内容，在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一）本机关的规范名称、具体职责、执法承办机构、职责分工；

（二）本机关行政执法人员清单，包括执法人员姓名、执法证号、执法类别和执法区域等信息；

（三）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执法事项清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及执法依据；

（四）根据法律、法规、规章有关执法方式、执法步骤、执法时限等规定，编制的执法流程图；

（五）行政相对人依法享有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

（六）其他应当事前公开的事项。

第七条 本机关公开受理投诉举报的范围和渠道，并按规定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

第八条 事前公开信息，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或机构职能调整等情况动态更新。

第二节 事中公示内容

第九条 执法承办机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调查取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送达行政执法文书等执法活动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身份。

鼓励在日常巡查、现场检查等执法活动中佩戴执法证件，全程公示执法身份。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出具行政执法文书，主动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

第三节 事后公开内容

第十一条 下列行政执法信息，应当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开，向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服务，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从其规定：

（一）行政处罚决定；

（二）行政检查结果。

第十二条 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应当包括：执法对象名称、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识别信息、执法事项名称、案件事实、执法依据、执法结论、执法文书编号、执法机关、执法决定日期等信息。

公开的行政检查结果信息应当包括：检查对象名称、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识别信息、行政检查事项、检查时间、检查结论等信息。

第十三条 公开行政执法信息时，不得公开下列信息：

（一）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姓名；

（二）自然人的家庭住址、完整的身份证号码、通信方式、银行账号、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财产状况等；

（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财产状况等；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得公开：

（一）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

（二）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三）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

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政执法决定信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执法决定（结果）公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会议纪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公示公开载体

第十六条 执法承办机构应当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行政执法基本信息、结果信息，并不断拓展行政执法公示的渠道和方式。

第十七条 执法承办机构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推进行政执法网上办案，实现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决定实时推送，执法信息统一公示，提高行政执法信息化水平。

第四章 公示公开时限

第十八条 因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废止或者机构职能调整等原因，造成行政执法公示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生效、废止或者机构职能调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及时更新相关公示内容。

第十九条 行政处罚执法信息应当自作出执法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并推送至信用平台。

“双随机”抽查信息应当自抽查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抽查对象的检查结果按规定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法律、法规、规章对公开的时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行政处罚、行政检查信息公开满1年的，应当从公示载体上撤下，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已经公开的行政执法决定被依法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要求重新作出的，应当自收到相关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撤下公开的原行政执法决定信息。重新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公开。

第五章 监督保障

第二十一条 执法承办机构对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并按照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布程序公布。

第二十二条 执法承办机构发现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的，应当及时更正。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不准确的，可以要求更正，执法承办机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处理。

本机关法制机构会不定期对所公开的行政执法信息进行抽查，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